附件二 
学院团委书记述职批次安排表
第一批：2025年1月7日上午9：30
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、土木工程学院、机电工程学院、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、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数学与统计学院、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、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、建筑与设计学院、人文学院、外国语学院；
第二批：2025年1月7日下午15：00
[bookmark: _GoBack]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教育学院、商学院、齐白石艺术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、潇湘学院、黎锦晖音乐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。
